
立法會：律政司司長在《法例發布條例草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動議

致辭全文（第一部分）（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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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今日（六月二十二日）在立法會會議上

就《法例發布條例草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動議致辭全文（第一部

分）：

代主席女士：

 我謹動議修正第１、２、４、１０、１１、１２、１４、１７、１９、２０

及２１條、第６部的標題及第２８條，以及刪去第５至９條。修正案內容已載列

於發送給各位議員的文件內。

第１條—生效日期 

－－－－－－－－

 為了早日可對香港法例作出修正，以配合資料庫的前期準備工作，我們建議

修訂生效日期條款，令有關修正權力的條文及其相應修訂，可於條例在憲報刊登

當日起生效。

第２條—釋義 

－－－－－－

為使香港法例的使用者更容易理解資料庫的運作及法例的編訂過程，我們在

聽取了委員的意見後，建議對若干釋義作出輕微修改，例如將原版條例（as made 

Ordinance）改稱為刊憲文本（gazetted copy），使公眾得知香港法例的

真確本是刊載於憲報之中；並且將經認證文本（authenticated copy）改稱

為經核證文本（verified copy）。這些字眼上的修改，有助公眾理解條文，

亦可以將條例提及的兩種文本，即經由法律草擬專員核證的文本以及刊憲文本，

作出更清晰的區分。

此外，我們亦建議增加官方核證標記（official verification mark）

及資料庫文書（database instrument）兩個字詞的定義。在資料庫啟用後，

我們會逐一核對香港的法例，並會在經核證的條例適當之處加上官方核證標記，

以便公眾識別條例是否已經過法律草擬專員核證，以及有關文本是否具有法定地

位。

我們亦建議加入條文，以處理並非在零時零分生效的條文。根據有關的新增



條文，凡在本條例草案中提述某項文書於某指明日期的版本，在適當情況下，亦

同時包括提述該文書於當日某特定時間的版本。 

 

第４條—資料庫的內容 

－－－－－－－－－－ 

 

  我們接納了委員的意見，建議將某些文本由草案第２條第（２）款轉移至第

（１１）款，以訂明這些文本（例如《基本法》條文）為資料庫「必須載有」的

內容。 

 

  另外，我們亦動議修改草案第４條第（２）款（c）段，以消除委員對資料

庫會否載有其他地方的法例的疑慮。 

 

第５至９條 

－－－－－ 

 

  我稍後會建議在草案加入第４Ａ條及第２Ａ部。由於該等新增條文已經涵蓋

原有第５至９條的內容，我們建議刪去此等條文。 

 

第１０條—證據條文 

－－－－－－－－－ 

 

  我們建議用經修改的草案第１０條第（２）款取代原來的第（２）至第（６）

款的條文，以簡化行文，方便讀者理解。經修改的第（２）款訂明，除非相反證

明成立，否則任何文件，如果看來是資料庫文書的經核證文本，則須推定為該文

書的經核證文本。 

 

第１１條—編配章號的權力 

－－－－－－－－－－－－ 

 

  我們建議在第１１條（ａ）中，賦權律政司司長修改條例的簡稱及引稱，並

以「資料庫文書」一詞，簡化（ｂ）段原有字眼。 

 

第１２條—作出編輯修訂的權力 

－－－－－－－－－－－－－－ 

 

  我們在聽取了委員的意見後，深入審視了草案第１２條下的每一項權力。我

們有一系列的建議，可以分成四類。我會逐類介紹。 



 

第一類：刪除可能具爭議性的權力 

 

  鑑於議員對草案第１２條第（１）款（ｃ）段中關於重編條文號碼的權力的

關注，我們建議刪除該條文。 

 

第二類：修改若干權力的行文，使其行使範圍更加明確 

 

  例如，我們會刪除草案第１２條第（１）款（ａ）段中「或性質類似的錯誤」

的字眼、刪除（ｄ）段中「罰則」二字以精簡條文、修改（ｅ）段的行文以幫助

讀者理解該項權力、合併（ｇ）段的第（ｉ）及第（ｉｉ）節，以及把（ｉ）段

下的權力的範圍，局限於重新排列沒有編號的項目。 

 

第三類：將若干權力轉移至第１７條 

   

  我們會將原本是條例草案第１２條第（１）款（ｂ）段、（ｆ）段、（ｈ）

段、（ｄ）段中關於提述「條文」的權力，以及第１２條第（２）款之下的權力，

轉移至第１７條，令上述權力的行使需要經立法會的審議。 

 

第四類：新增兩項權力 

 

   我們建議增加以下兩項編輯權力— 

 

（ａ）以經草案第１１條（ａ）段修改的條例簡稱或引稱，取代對該條例簡稱或

引稱的原來提述：及 

 

（ｂ）在一種法定語文的文本所載的列表中的某個項目之後，加入該項目的另一

法定語文的對應詞。 

 

第１４條—編輯修訂的效力 

－－－－－－－－－－－－ 

 

  條例草案第１６條規定，所有編輯修訂必須妥為記錄，才具有效力。我們會

修訂第１４條第（１）款，以凸顯有關規定。我們亦建議輕微修改草案第１４條

第（３）款中發布日期（publication date）的定義的行文。 

 

第１７條—作出修正的權力 

－－－－－－－－－－－－ 



 

  正如先前所述，經修正的草案第１７條，會包括若干項原屬草案第１２條的

權力，例如關於修改對日期或附屬法例名稱的提述的權力，以及用無性別色彩的

字詞取代表明性別的字詞的權力等。此外，我們亦會對若干權力條文作出輕微修

訂，令它們的行使範圍更明確；例如清楚說明草案第１７條（ｃ）段將條文轉移

的權力，只限於保留條文及過渡性條文。 

 

  除此之外，由於部分修正的權力，其實源自《１９６５年法例編正版條例》，

我們在考慮了委員的意見後，同意使用相近於該條例的措詞，修訂若干條文的字

眼。 

 

第１９條—修訂《１９９０年法例（活頁版）條例》 

－－－－－－－－－－－－－－－－－－－－－－ 

 

  我稍後會建議新增的第２０Ａ條，鑑於有第２０Ａ條，我們須在第１９條相

應加入對第２０Ａ條的提述。 

 

第２０條及新增第２０Ａ條 

－－－－－－－－－－－－ 

 

  本人感謝委員會的支持，擴闊活頁版條例下的編輯權力。經修訂的活頁版條

文，會與條例草案第１１至１６條的概念一致。我們會相應地將編輯修訂不能改

變任何條例的法律效力這一項凌駕性原則，以及備存及發布對活頁版的編輯修訂

紀錄的規定，納入活頁版條例之中。我們因此須修訂原有的第２０條，以及加入

第２０Ａ條。 

 

第２１條 

－－－－ 

 

  我們動議刪去草案中建議的活頁版條例第３Ａ條第（１）及第（２）款，取

而代之的是與經修訂的草案第２及第４Ａ條概念一致的條文。除此之外，我們動

議對第３Ａ條第（３）款作出若干項技術性的修訂，並加入官方核證標記

（official verification mark）的釋義。 

 

第６部—標題 

－－－－－－ 

 

  我們建議把第６部的標題，修訂為「廢除及相應修訂」，以更清楚地反映第



６部條文的內容。 

 

第２８條 

－－－－ 

 

  因應本條例草案，《釋義及通則條例》第１３條第（１）款關於引稱條例的

條文，須作相應修改。經進一步考慮後，我們建議把有關修訂條文的次序掉換，

先提述本條條例，才提及其他條例，令條文更容易理解。 

 

總結 

－－ 

   

  代主席女士，法案委員會已同意上述各項修正案，希望各位議員予以支持及

通過，多謝。 

完 

 

２０１１年６月２２日（星期三） 

 


